
第 20 屆第 6次定期會第 14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 日上午 10 時 19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議長明達等 29 人 

列    席：翁縣長章梁等 26 人 

請    假： 

來    賓：各報社記者等 23 人 

主    席：張議長明達 

秘 書 長：李光耀 

議事組主任：張淵柏 

法制室主任： 

記錄人員：洪政利、施佳佳、王麗賢、顏瑀慧、李靜蓉、葉育純 

主席宣告開會 

 

主辦人員                    秘 書 長 

 

主    任                         

 

秘    書                    議    長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議事組宣讀第 13 次會議紀錄。 

 貳、討論事項： 

一、為甲 1號案，請審議。 

二、 議決：  

 （一）嘉義縣議會單位預算：照原編通過，完成二、三讀。 

 （二）嘉義縣政府「115年度本縣總預算案及各機關單位預算」 

   歲入部分：照原編通過。各局處計畫型補助收入，115 年初 

             必須再依各部會確定補助公文及金額，辦理追加 

             減預算。 

   歲出部分： 

    ＊行政處： 

      ◈人事費-獎金-縣長、副縣長年終獎金 

       刪減 341,000 元。 

    ＊地政處： 

      ◈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重劃區內農水路維護、 

       路面加鋪級配柏油等。2,500 萬元。 

       先行凍結 500 萬元，另需經本會同意解凍後始能執行。 

    ＊建設處：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嘉嘉南生活圈通勤月票設備及系統 

       修改。說明欄文字修正為嘉嘉南生活圈通勤月票設備維 

       護及系統修改。文字修正通過。 

      ◈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縣、鄉道保養、村里道 

       路及市區道路養護工程（含道路改善、拓寬、橋梁路面

養護、        養護、路燈、標線、標誌、路樹雜草修剪及道路附屬設 

       施之改善)工程費及用地費 2,300 萬元(道安養護計畫一 

       般性補助款1,251 萬 9千元、縣款編列1,048 萬 1千元) 

       先行凍結 500 萬元，另需經本會同意解凍後始能執行。 

    ＊經濟發展處：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受獎補助對象：嘉義縣工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辦理補助本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推 

       行改善投資意願環境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受獎補助對象：嘉義縣工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辦理補助本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推 

       行改善投資意願環境。 

       先行凍結人事費 100 萬元，另需經本會同意解凍後始能 

       執行。 

    ＊社會局：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受獎補助對象：嘉義縣工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辦理補助本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推 

       行改善投資意願環境 

      ◈業務費-委辦費-購置敬老卡、愛心卡、愛陪卡（由公益 

       彩券盈餘提撥），文字修正為辦理敬老卡、愛心卡、愛 

       陪卡（由公益彩券盈餘提撥）。文字修正通過。 

    ＊文化觀光局：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文化創新基地營運管理 

       凍結 100 萬元，需經本會同意解凍後始能執行。 

      ◈業務費-國外旅費-辦理出國旅展及海外觀光推展至少 2 

       場次 

       刪除 110 萬元。 

    ＊刪除金額請縣府歲入相對調整。 

    ＊餘嘉義縣總預算案及各機關單位預算均照原編通過，完 

      成二、三讀。 

二、為甲 2號案，請審議。 

三、 議決： 

  （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照審查意見通過。 

  （二）餘各附屬單位預算均照原編通過，完成二、三讀。 

三、為甲3號案，請審議。 

議決：原編通過，完成二、三讀。 

四、為甲 4、5、6、7、8、9、10 號案，請審議。 

議決：甲 4、5、6、7、8、9、10 號案，均原案通過。 

五、為乙 1、2、3、4、5、6、8 號案，請審議。 

議決：乙 1、2、3、4、5、6、8 號案，均原案通過。 

六、為乙 7號案，請審議。 

議決：文字修正通過。案由 163 線文字修正為 167 線。 

 



參、臨時動議： 

一、為臨 1、2號案，請審議。 

議決：臨 1、2號案，均原案通過。 

二、為臨 3號案，請審議。 

議決：原案通過；全體議員為小組成員，並推選莊竣傑議員為 

      小組召集人。 

肆、主席裁示：議員所需資料，請如期送至本會 

伍、散會：上午 12 時 33 分。 

 

 

 

 

 

 

 

 

 

 

 

 

 


